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福21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受訓人員一般團體保險業務-加保

	承辦單位
	人事處退撫福利科

	作業程序

說明
	考試錄取人員分發報到後，於報到日當日填寫一般保險名冊表，於當日將表件以電子郵件方式或傳真至承保公司，辦理加保作業。

	控制重點
	1、 103年度起舉辦之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依法占缺訓練期間，應參加一般保險，俟訓練期滿成績合格再予參加公保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惟現職人員參加考試錄取，具所占職缺之法定任用資格，經銓敘部銓敘審定者（視同商調），其占缺訓練期間仍應參加公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27、29條）。
2、 要保機關應於考試錄取人員分發報到日當日填寫一般保險名冊及登入請證資訊管理系統（或到職單），並於當日將一般保險名冊及請證資訊畫面（或到職單）列印後，以電子郵件或傳真至承保公司。（須釐清考試錄取人員是否為之現職人員，如係現職人員則投保公保）。
3、 承保公司收到電子郵件或傳真於20個工作天後會寄送保險批單正本至投保單位，投保單位繳費後將匯款單影本電子郵件或傳真至承保公司。
4、 延長加保：因實務訓練期滿但基礎訓練成績尚未核定或需要補訓，在原保險期間結束前1天，再進行投保（程序同投保），以原定保險期間最後1天為新加保的第1天。
5、 一般保險名冊表投保填寫注意事項：

(1) 保險金額：以考試錄取受訓人員於「報到當日」是否年滿25歲、考試等別，劃分不同保險金額。
(2) 保險受益人：如果未填寫一律採法定繼承人。
(3) 被保險人親筆簽名：不得用蓋章代替，如考試錄取人員未滿20歲，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6、 受訓期滿改參加公保及退撫基金時，以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之翌日為公保加保日，惟因派令發文日與生效日不同日，公保為避免逾期辦理加保（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26、27條規定：「要保機關應於所屬人員合於加保資格之日起45日內，為其辦理加保並繳納保險費，逾期辦理加保者，須自逾期之日起加計利息，並由要保機關負擔。」），因此在做公保網路作業系統辦理加保作業時，需在備註上註明訓練期滿(派令發文日OOO年OO月OO日)。

	法令依據
	公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使用表單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受訓人員一般團體保險被保險人名冊表。


※註：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單位)作業程序填列。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受訓人員一般團體保險業務-加保


※註：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單位)作業程序填列。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處
作業類別(項目)：一般保險業務-加保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一般團體保險加保業務，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是否確認人員之身分或資格。
(2) 新任人員到職時當天是否填寫一般保險名冊及登入請證資訊管理系統，並在當天電子郵件或傳真至承保公司。
(3) 因實務訓練期滿但基礎訓練成績尚未核定或需要補訓時，是否辦理延長加保。
(4) 受訓期滿人員是否參加公保及退撫基金，並以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之翌日為加保日。

(5) 是否會知本機關相關業務單位(出納單位、主計單位等)。
(6) 是否確認案件流程皆已處理完畢。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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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考試錄取分發人員報到





填寫一般保險名冊表、列印請證資訊管理系統登入資料或到職單（已經承辦人核章）





報到當天將名冊及登入資料後，以電子郵件或傳真至承保公司並副知保訓會





承保公司收到電子郵件或傳真20個工作天後寄送保險批單正本至投保單位。（若沒收到逕洽承保公司）





繳費後將匯款單影本以電子郵件或傳真至承保公司





人事單位





人事單位





人事單位





人事單位





人事單位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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